
 

中国相互保险研究中心将
力促进保险理论研究与制
度创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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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，“鼓励发展农业互助保险”。3 月 2 日，

保监会高端智库北京保险研究院在前期成立农业保险研究中心、完成《互

助保险在农险中的地位和作用》等课题的基础上，宣布成立中国相互保险

研究中心，旨在学习借鉴国际相互保险的经验，结合中国的国情实际，为

保监会提供更好的创新改革方案。 

 

相互保险、商业保险、社会保险是保险业三种形式。相互保险在法美英等发达国家已非常普遍，日本农业也几
乎全是互助保险。这是行业同质风险客户和产业自己的互助共济保险组织，参保会员既是保险人又是被保险人，
盈余归所有会员权益分红。其主要优势在于可以规避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，能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提供保险保障。
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、产业化、规模化的发展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相互保险的需求将增加，农业相互保险自

身的发展条件也将日趋成熟。 

2014 年 8 月，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》（国

发【2014】29 号）提出，“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保险”；20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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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 月，中国保监会制定出台《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》；2015 年 6

月，国务院第 9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

干政策措施的意见》，进一步明确“加快发展相互保险等新业务”；2016

年 4 月，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开展相互保险社试点并进行工商登记注册。

2016 年 11 月 24 日，国办发布（2016）87 号文件，明确创新农业保险，

探索发展适合农业和农村特色的互助保险组织。 

2016 年 6 月 22 日，保监会正式批准众惠、信美、惠友等三家相互保

险社试点，标志着相互保险这一国际传统、主流的保险组织形式将在我国

开启新一轮实践探索，我国多层次保险体系建设迈出了全新步伐。 

中国农业科学院原院长翟虎渠表示，我国相互保险发展潜力巨大，关

键在行动。保险是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产业和企业发展的支点，不但能事

前管理风险、事后补偿损失，还能聚集资金，增加授信，撬动信贷、增加

投入。 

北京保险研究院院长姜洪表示，目前，在保监会领导支持下，中国相

互保险已经起步。作为保险理论研究与制度创新的国家队，北京保险研究

院组建中国相互保险研究中心，目的是以此为平台，组织联络社会力量、

探索实践，为推进中国相互保险事业的发展，尽快弥补我国在相互保险方

面与国际的差距，使相互保险加快发展，服务行业、保障民生，造福百姓。

（中国经济信息社经济分析师 于绯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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